






涿州市华阳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及配套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专项债券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财务评估报告

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北京千科专审字 (2024) 第B1085号

：

我们接受贵局的委托，对涿州市华阳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及配套基础

设施提升项目专项债券的(以下简称“该项目”)实施方案及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总体评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 (2014) 43号)、财

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 (财预〔2017〕 89号)等相关政策，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向河北省财政厅申请将涿州市华阳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及配套基础设

施提升项目专项债券列入2025年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

债券”)发行计划。

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简称“委托人”)将申请发行 2025

年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券”), 委托人的责任是提供

与该项目相关的审核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 完整性

和准确性负责； 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相关服务业务准则，

对上述资料实施专项审核评估工作并出具审核评估报告。

我们按照上述文件和其他相关国家法律、法规，依据《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 执行审核评估咨询工作。 我们的审核评估依据是《中国

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 —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 ,

委托人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

体预测说明中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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